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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 

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风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协创

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协创数据”或“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持续督导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3号——保荐业务》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协创数据使用

部分募集资金对公司全资子公司安徽协创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协创”）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事项进行了审慎核查，核查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2〕3013 号），协创数据向特定对

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37,243,264 股，每股面值 1.00 元，每股发行价格

为 19.3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718,794,995.20 元，扣除不含税的发行费用

9,544,047.10 元，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709,250,948.10 元。华兴会计

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已于 2023 年 3 月 8 日对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审验，并出具了《验资报告》（华兴验字[2023]22012360050

号）。 

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了专户存储制度，存放在经董事会批准设立的募集资金

专项账户中，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协创，与保荐机构、存放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根据《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 A 股股票募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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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书》，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将投资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1 
安徽协创物联网智能终端及存储设备

生产线扩建项目 
安徽协创 22,638.53 20,544.50 

2 
东莞市塘厦镇物联网智能终端生产建

设项目 

公司东莞市

塘厦分公司 
13,325.26 11,753.40 

3 协创数据智慧工厂建设项目 公司 32,227.68 24,730.00 

4 协创数据深圳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 14,949.60 6,051.60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 7,845.60 7,845.60 

 合计  90,986.67 70,925.10 

注 1：“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投资总额为 8,800.00 万元，扣除本次发行费用后，拟投

入募集资金金额为 7,845.60 万元； 

注 2：本公告中若出现总计数与所列数总和不符，均为四舍五入所致。 

公司于 2024年 8月 16日分别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和第三届监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的议案》，为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结合市场需求变化情况以及公司的未来发展战略，公司拟

减少“东莞市塘厦镇物联网智能终端生产建设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7,599.85

万元，并将上述减少的募集资金投入 7,599.85 万元，用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安

徽协创物联网智能终端及存储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中的算力数据中心建设，同

时对“安徽协创物联网智能终端及存储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的产品方案以及项

目的工程建设和设备投资金额进行相应调整，将原计划投入工程建设、设备及软

件投资的部分资金用于本项目的算力数据中心建设。本次变更后，公司募集资金

计划投资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

号 
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1 
安徽协创物联网智能终端及存储设备

生产线扩建项目 
安徽协创 30,238.38 28,144.35 

2 
东莞市塘厦镇物联网智能终端生产建

设项目 

公司东莞市

塘厦分公司 
5,725.41 4,153.55 

3 协创数据智慧工厂建设项目 公司 32,227.68 24,730.00 

4 协创数据深圳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公司 14,949.60 6,051.60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公司 7,845.60 7,845.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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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项目 实施主体 

项目投资总

额 

募集资金拟投

入金额 

 合计  90,986.67 70,925.10 

三、本次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

基本情况 

为满足“安徽协创物联网智能终端及存储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的资金需求，

稳步推进募投项目的实施，公司拟将由“东莞市塘厦镇物联网智能终端生产建设

项目”调整至“安徽协创物联网智能终端及存储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的募集资

金7,599.85万元，用于对安徽协创增资，其中 1,500万元计入注册资本，6,099.85

万元计入资本公积。增资完成后，安徽协创的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30,000万元

增至 31,500 万元，安徽协创将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进度，分阶段投入募集资金，

以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 

本次增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形。本次增资事项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公司

股东会审议。 

四、本次增资对象的基本情况 

（一）安徽协创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的概况 

公司名称 安徽协创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30,000 万元 

实收资本 30,000 万元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创新大道与长安路交口协创物联网合肥产业园 

法定代表人 潘文俊 

成立日期 2014年 12月 23日 

经营期限 2014年 12月 23日至 2034年 12 月 22日 

经营范围 

一般项目：通信设备制造；通讯设备销售；物联网设备制造；物联网设备销

售；物联网技术研发；物联网技术服务；电子专用设备销售；电子专用设备

制造；电子产品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销售；办公设备耗材制造；办公设备

耗材销售；照明器具制造；照明器具销售；模具制造；模具销售；租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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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许可类租赁服务）；信息系统集成服务；计算机软硬件及外围设备制

造；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汽车零部件

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配件批发；智能车载设备制造；智能车载设备销售；家

用电器研发；家用电器制造；家用电器销售；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制

造；气体、液体分离及纯净设备销售；通用设备制造（不含特种设备制造）；

太阳能热利用产品销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

转让、技术推广（除许可业务外，可自主依法经营法律法规非禁止或限制的

项目）许可项目：消毒器械生产；消毒器械销售；第二类医疗器械生产；第

一类增值电信业务；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

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二）增资前后安徽协创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的股权结构 

本次增资前公司持有安徽协创物联网技术有限公司 100%股权。增资完成后，

安徽协创注册资本将由人民币 30,000万元增至 31,500万元，公司仍持有安徽协

创 100%的股权。 

（三）安徽协创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3年 12月 31日 2024年 6月 30日 

资产总额 180,861.92 218,024.87 

负债总额 64,010.55 73,925.94 

净资产 116,851.37 144,098.93 

项目 2023年度 2024半年度 

营业收入 179,588.15 153,838.43 

利润总额 15,554.63 31,564.21 

净利润 13,950.00 27,247.57 

注：上述 2023年度财务数据为经审计数据，2024年半年度数据未经审计。 

经查询，安徽协创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五、本次增资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公司对全资子公司增资用于实施募投项目，是基于募投项目的实际建设

需求，有利于保障募投项目的顺利实施。募集资金的使用方式及用途等符合公司

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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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符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 

六、本次增资后的募集资金管理 

本次用于安徽协创增资部分的募集资金将严格存放于“安徽协创物联网智能

终端及存储设备生产线扩建项目”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中进行管理和使用。公司及

全资子公司安徽协创与募集资金账户的开户银行、保荐机构将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

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法律法规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

使用进行监管管理。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安徽协创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范性文件的要求规范使用募集资金。 

七、相关审批程序及审核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4 年 9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董事会认

为：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有利于保障募投

项目的顺利实施，符合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安排，履行了必要的法律程序，不存

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

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意见 

2024 年 9月 30 日，公司召开了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监事会认

为：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符合公司向特定

对象发行股票的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和资金需求，可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

实施，履行了必要的审议程序，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符合有关法律、法

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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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进行

了核查，认为该事项已经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公司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审批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

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等有关规定。 

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向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不存在与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的情形，有利于保障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利实施，

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

项目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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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协创数据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使用部分募集资金对全资子公司增资以实施募投项目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 

何朝丹                    张兴旺 

 

 

 

 

 

 

天风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4 年 9月 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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